附件2

资格审查考生须知
各位考生：

欢迎您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5年下半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分类考试（博州岗位）资格审查，为便于工作，请认真仔细阅读以下注意事项：

一、资格审查必须考生本人现场进行，不得委托他人办理，不得带入与资格审查无关的人或物进入资格审查现场。

二、服从工作人员的安排，保持室内安静，不得大声喧哗，不得进入办公楼内其他办公场所，禁止吸烟。考生须自觉在每个窗口前排队参加资格审查，完成资格审查的人员须迅速离开现场，不得逗留。对不服从工作人员安排，影响工作人员正常工作的考生，交由安保人员处理，并带出资格审查现场，情节严重的取消资格审查及面试资格。
三、认真阅读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5年下半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分类考试公告》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5年下半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分类考试（博州岗位）资格审查公告》和报考岗位条件要求，需要填写资料的请到“考生填写处”，审核处仅供资格审查使用。
四、资格审查流程为：

1.报考州直单位的岗位：考生提交个人资料—州直用人单位初审—博州人社局复核。

2.报考县市单位的岗位：考生提交个人资料—县市人社局初审—博州人社局复核。

3.报考医疗卫生的岗位：考生提交个人资料—博州卫健委初审—博州人社局复核。
五、请提前准备好资格审查所需的原件和复印件材料（资格审查现场不提供复印服务）。按照资格审查表、报名表复印件、准考证复印件、身份证复印件、毕业证复印件、户口本复印件和其他证明材料的顺序，在材料的左上角装订。

六、资格审查后，审查的结果不管是否合格，所有审查资料都要交工作人员归档，希望您主动配合。

七、对明确告知“待定”的考生，经资格审查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后，将在资格审查期间，及时向您反馈结果，请保持联系方式畅通。

八、按照资格审查公告时间要求，未在规定时间参加资格审查的考生视为自动放弃。
九、对资格审查结果有疑问的，可将情况如实反馈给人社部门，我们将对您的疑问及时进行答复，同时也请您留下正确的联系方式。

十、资格审查合格的考生须及时关注博州人社微信公众号查询面试时间、地点及考场安排，不再单独通知。根据公布的时间领取面试准考证，按时参加面试，因本人原因错过重要信息而影响招聘的，责任自负。
